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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中国天楹   
指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股票代码：000035 

交易对方 
指 深圳市初谷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林欣飞、

林欣进 

初谷实业 指 深圳市初谷实业有限公司 

兴晖投资 指 深圳市兴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大贸环保 指 深圳市大贸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初谷实业工会委员会 指 深圳市初谷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天楹 指 江苏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拟注入资产/拟购买资产/

标的资产/交易标的 

指 深圳市初谷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深圳市

兴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标的公司 指 深圳市初谷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兴晖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指 上市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江苏天楹环保能源有

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标的资产的行为 

核查意见/本核查意见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天楹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本独立财

务顾问/国金证券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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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楹拟通过全资子公司江苏天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初谷实业工会

委员会持有的初谷实业 100%股权、林欣飞持有的兴晖投资 79.5744%股权和林

欣进持有的兴晖投资 20.4255%股权。 

国金证券作为中国天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国证监会

《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

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中国天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是否属于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是否构

成借壳上市、是否涉及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结案等情形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核查内容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

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 12 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

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

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收购的标的资产为初谷实业 100%股权和兴晖投资 100%

股权，初谷实业和兴晖投资的主要经营范围均为投资兴办实业，主要经营资产均

为大贸环保，大贸环保主营业务为以 BOT 方式建设和运营平湖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处于环保产业中的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根据国家统计局于 2011

年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大贸环保所处行业属于

“环境卫生管理行业”（7820），按照中国证监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颁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大贸环保属于“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下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N77）。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企业不属于《国务

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 12 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

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

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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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中国天楹的主营业务为以 BOO、BOT 方式投资、建设和运营城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研发、生产、销售垃圾焚烧发电及环保成套设备。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拟收购标的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亦为建设和运营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通过本次重组，中国天楹将有效扩大业务辐射区域，形成一二线市场和三四

线市场并举联动发展的良好态势，对上市公司完善战略布局、扩大业务规模具有

重要意义。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市场份额将得以扩大、综合竞争实力将得

以增强，这将对上市公司进一步打造行业领先企业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综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中国天楹通过其子公司江苏天楹采用现金方式购买标

的公司全部股权，未构成借壳上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

不构成借壳上市。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中国天楹通过其子公司江苏天楹采用现金方式购买标

的公司全部股权，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

的情形。 

二、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参照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案》、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经审慎核查后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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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企业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

意见》和工信部等 12 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

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不构成借壳上市；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发行股份； 

4、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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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

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